玉 溪 市 公 安 局
玉公函〔2021〕79号

对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第0094号提案的答复（续办）

普海蓉委员： 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对老年人驾驶代步车监管的建议》（第0094号）交由我局续办，现答复如下：
玉溪公安交警部门结合工作职责，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开展工作：一是针对“老年代步车”安全性低、隐患多，驾驶人群体多为老年人，交通事故易发等问题，不断强化“未雨绸缪、防患未然”主动防控意识，与交通运输局、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，通过实地摸排调查，逐一走访辖区内销售、改装、维修“老年代步车”的企业和门店，进一步打击违规售卖行为，宣传“老年代步车”违法违规行为和危害后果。二是优化整治勤务模式，采取“点、线、面”灵活出击，实行网格化巡逻管控，增加巡逻密度和时间，采取“定点值守+不定时巡逻巡查”机制，对“老年代步车”及类似车辆，加强执法检查，不断加大路面管控力度。三是主动开展“老年代步车”安全劝导活动，依托路口执勤警力与农村“两站两员”，以超标电动车、三轮车、“老年代步车”为重点，着重向老年人群体宣传普及“老年代步车”存在的隐患和危害。同时，在路检路查过程中，一律对“老年代步车”驾驶人进行宣传教育，引导自觉遵守交通法规，保障自身生命安全。四是通过“双微一抖”、电视广播、手机短信等媒体平台，向广大群众开展宣传，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，提高影响力，全面提高交通安全出行意识。

感谢您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您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。

玉溪市公安局

2021年9月6日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汪娟，0877—2691383）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提案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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